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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拒絕註冊的絕對理由  

一般原則  

《 商 標 條 例 》 ( “ 條 例 ” ) 第 11 條 詳 列 “ 拒 絕 商 標 註 冊 的 絕 對 理

由 ”。 “絕 對 ”理 由 主 要 關 乎 標 記 本 身 的 性 質 ， 而 條 例 第 12 條 所

列 的 拒 絕 商 標 註 冊 的 “相 對 ”理 由 ， 則 考 慮 申 請 註 冊 的 標 記 是 否

與在先商標及在先權利有 所牴觸。  

條 例 第 11 條 所列 的 各 項 拒 絕 理 由 獨 立 運 作 ， 審 查 時 須 個 別 考

慮 。 當 任 何 一 項 訂 明 的 理 由 適 用 ， 便 足 以 據 之 拒 絕 商 標 註 冊 。

商標註冊申請亦可 能基於多於一項拒絕 理由而遭到異議 。  

考 慮 各 項 拒 絕 商 標 註 冊 的 理 由 時 ， 不 論 申 請 註 冊 的 標 誌 是 由 文

字 、 字 母 、 數 字 還 是 其 他 標 誌 所 構 成 ， 均 須 採 用 相 同 的 測 試 方

法 (條例第 1 1( 3 )條 除 外 ， 該 條 文 所 述 的 拒 絕 理 由 只 適 用 於 形 狀

標 記 ， 詳 情 請 參 閱 《 形 狀 商 標 》 一 章 )。 若 拒 絕 註 冊 的 理 由 只 就

申 請 註 冊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中 的 某 部 分 貨 品 或 服 務 而 存 在 ， 則 該 項

拒絕只適用於該部分貨品或服務 (條例第 11 ( 8 )條 )。  

 

條例第 11(1)(a)條及該條文與條例第 11(1)(b)  、 (c)及 (d)  

條的關係  

條例第 1 1 (1 ) ( a )條訂明，不符合條例第３ (1 )條 ( “商標 ”的涵義 )規

定 的 標 誌 不 得 註 冊 為 商 標 。 根 據 條 例 第 ３ ( 1 )條 ， “商 標 ”指 任 何

能 夠 將 某 一 企 業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與 其 他 企 業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作 出 識

別並能夠藉書寫或繪圖方式 表述的標誌。  

由 於 只 有 “商 標 ”才 可 根 據 條 例 註 冊 ， 所 提 交 註 冊 的 “標 誌 ”  必 須

符 合 作 為 “商 標 ”的 條 件 ， 這 是 首 要 和 基 本 的 要 求 。 相 對 而 言 ，

條 例第 11 ( 1 ) ( b )、 ( c )及 (d )條所列的限 制 適用於 “商標 ” (即 符合 作

為 “商標 ”的條件的標誌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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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在 查 核 申 請 是 否 有 不 足 之 處 時 ， 已 考 慮 過 有 關 標 誌 能 否 藉

書 寫 或 繪 圖 方 式 表 述 （ 請 參 閱 《 查 核 申 請 的 不 足 之 處 》 一

章），因此，在審查申請的階段，根據條例第 11 ( 1 ) ( a )條須決定

的 問 題 ， 是 該 標 誌 能 否 把 申 請 人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與 其 他 商 戶 的 貨

品 或 服 務 作 出 識 別 。 就 此 應 用 的 測 試 方 法 的 門 檻 相 當 低 。 即 使

有 關 標 誌 僅 達 至  “並 非 不 能 ”把 某 一 企 業 的 貨 品 或 服 務與 其 他 企

業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作 出 識 別 的 程 度 ， 該 標 誌 已 符 合 有 關 要 求

( A D 20 00  Tr ad e  M ar k  [ 1 99 7]  RPC  1 68 )。  

按照這項測試方法，根據條例第 11 ( 1 ) ( a )條，極有可能不獲註冊

的 標 誌 ， 包 括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一 般 名 稱 (例 如 以 “肥 皂 ”作 為 肥 皂 貨

品的標誌 )，以及極富描述或頌揚性質的字句 (例如 “純羊毛 ” )。  

條 例 第 1 1  (1 ) (b )、 (c )及 (d )條 關 乎 顯 著 性 的 不 同 方 面 ,當 中 以 第

1 1 (1 ) (b )條所涵蓋的範圍最 為廣泛，屬於概括性的條文 。  

若 條 例 第 1 1( 1 ) (b )、 (c )或 (d )條 所 述 的 任 何 拒 絕 理 由 成 立 ， 據 此

提 出 的 異 議 可 根 據 條 例 第 11 (２ )條 ， 通 過 證 明 有 關 標 記 在 註 冊

申 請 日 期 前 已 因 付 諸 使 用 而 具 有 顯 著 性 予 以 推 翻 。 然 而 ， 任 何

未能符合條例第 11 ( 1 ) ( a )條的標誌，不論其 “使用 ”如何 廣泛，均

不能註冊為商標 。  

因此，即使某標誌 就條例第 11 ( 1 ) ( a )條而言獲接納為能 夠把某一

企 業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與 其 他 企 業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“ 作 出 識 別 ” 的 標

記 ， 處 長 仍 可 根 據 條 例 第 1 1( 1 ) ( b )  條 決 定 該 標 記 “欠 缺 顯 著 特

性 ” 。 某 標 誌 未 因 第 1 1 (1 ) ( a ) 條 遭 到 異 議 ， 亦 可 能 基 於 第 1 1  

( 1 ) (b )、 ( c )及／或 (d )條的條文而遭到 異議。  

 

條例第 11(1)(b)條－不具顯著性  

條例第 11 (1 ) (b )條的關鍵字眼是 “顯著特性 ”。 “顯著 ”一詞在商標

法 中 具 有 技 術 性 涵 義 ， 表 示 有 關 標 記 須 能 用 作 辨 認 申 請 註 冊 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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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 或 服 務 來 自 特 定 的 企 業 ， 因 而 能 把 該 貨 品 或 服 務 與 其 他 企 業

的 貨 品 或 服 務 作 出 識 別 。 標 記 可 以 是 惹 人 注 目 、 不 尋 常 、 令 人

難 忘 或 與 眾 不 同 ， 因 而 使 其 具 顯 著 性 ， 但 如 標 記 不 能 用 作 保 證

來源，在法律上則不具顯著性。  

英文本的 “d evo id (欠缺 ) ”一詞純粹解作 “沒有 ”。  

使 用 “an y(任 何 ) ”一 詞 ， 可 能 令 人 意 會 低 門 檻 的 要 求 ， 但 實 際 上

此 理 解 有 誤 導 成 分 。 如 某 標 記 在 公 眾 未 獲 教 導 它 是 一 個 商 標 之

前 ， 該 標 記 不能 把 某 一 企 業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與 其 他 企 業 的 貨 品 或

服 務 作 出 識 別 ， 那 麼 它 便 沒 有 顯 著 特 性 ， 即 以 法 例 的 語 言 來

說 ， 是 欠 缺 顯 著 特 性 。 該 標 記 所 具 有 的 特 性 ， 屬 於 “顯 著 ”以 外

的範疇。  

根據條例第 1 1 (1 )條其他段落提出異議，並不表示不可同時根據

第 ( b )段 提 出 異 議 。 對 於 “FR ESH BAN K IN G ”這 個 標 記 ， 我 們 可 根

據 第 ( c )段 提 出 異 議 —由 “FR ES H”(指 明 質 素 )和 “BA NK IN G ”(指 明

服 務的種 類 )組 合而 成的 “FR ES H BAN K IN G ”標 記 ，如沒 有證據證

明 因 付 諸 使 用 而 實 際 上 具 顯 著 性 ， 便 不 會 改 變 所 用 字 眼 的 基 本

涵 義 ， 即 一 種 新 的 銀 行 服 務 方 式 。 這 個 標 記 說 明 有 關 服 務 是 什

麼 和 其 中 一 個 特 性 ， 但 沒 有 說 明 誰 提 供 服 務 － 因 此 也 欠 缺 顯 著

特性。  

 

條例第 11(1)(c)條－描述性質的商標  

只 有 在 有 關 標 誌 純 粹 由 描 述 性 質 的 要 素 或 文 字 構 成 時 ， 條 例 第

1 1 (1 ) ( c )條 才 適 用 。 該 標 誌 如 有 另 一 個 非 描 述 性 質 的 要 素 (微 不

足 道 的 要 素 除 外 ， 例 如 簡 單 的 邊 框 )， 第 1 1 (1 ) ( c )條 則 不 適 用 ，

但該標誌仍可能 根據條例第 11 ( 1 ) ( b )條遭到異議。  

第 二 點 要 注 意 的 是 ， “商 標 ”可 能 由 個 人 姓 名 構 成 (條 例 第 3 ( 2 )

條 )， 而 純 粹 由 個 人 姓 名 構 成 的 標 記 ， 由 於 沒 有 提 述 貨 品 或 服 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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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某 種 特 性 ， 因 此 不 屬 於 本 款 所 述 的 不 得 註 冊 的 標 誌 。 如 需 要

更 詳 盡 的 指 引 ， 請 參 閱 《 姓 名 、 簽 署 和 肖 像 ； 虛 構 人 物 、 書

本、電影和歌曲名稱 》一章。  

第 三 點 要 注 意 的 是 ， “… …可 在 行 業 或 業 務 中 用 作 指 明 … … ”的 字

詞 ， 意 味 如 某 標 記 合 理 地 相 當 可 能 由 其 他 誠 實 的 商 戶 用 以 指 明

其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特 性 ， 則 無 須 證 明 有 關 行 業 實 際 上 使 用 或 需 要

該標誌，也應拒絕把該標記註冊。  

“可 … …用 作 指 明 ”的 字 詞 ， 容 許 某 程 度 的 可 預 見 性 (有 關 字 詞 於

條 例 第 11 ( 1 ) ( d )條 沒 有 提 及 )， 某 標 記 會 獲 相 關 類 別 人 士 視 為 一

種新的描述性表達方 式。因此，在考慮 是否根據條例第 11 (1 ) ( c )

條 提 出 異 議 時 ， 並 無 理 由 不 顧 及 新 描 述 性 表 達 形 式 的 出 現 ， 例

如 “雲端電腦 ( c lo ud  com put e r ) ”、 “電子影院 ( e -c in em a) ”。  

第 五 點 要 注 意 的 是 ， 條 例 第 11 (1 ) ( c )條 並 沒 有 區 分 以 下 兩 種 標

誌 ： 其 一 是 純 屬 描 述 性 質 ， 而 不 論 會 用 於 哪 種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標

誌 (即 指 明 質 素 、 數 量 、 價 值 、 地 理 來 源 (儘 管 程 度 較 小 )、 生 產

貨 品 或 提 供 服 務 的 時 間 的 標 誌 )； 其 二 是 取 決 於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

的 標 誌 (即 指 明 種 類 、 原 定 用 途 或 其 他 特 性 的 標 誌 )。 這 是 一 個

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， 因 為 會 使 人 聯 想 到 某 些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原 定 用

途 的 標 誌 ， 不 一 定 會 使 人 聯 想 到 貨 品 或 服 務 說 明 中 每 個 項 目 的

原定用途。條例第 1 1( 8 )條訂明，如拒絕註冊的理由只就在註冊

申 請 中 某 部 分 貨 品 或 服 務 而 提 出 的 ， 則 該 項 拒 絕 只 適 用 於 該 部

分貨品或服務。  

由 任 何 單 一 化 學 元 素 或 化 合 物 的 常 用 和 獲 接 納 名 稱 構 成 的 商

標 ， 如 申 請 註 冊 者 為 屬 化 學 物 質 或 製 劑 的 貨 品 的 商 標 ， 便 會 納

入條例第 11 (1 ) ( c )條的涵蓋範圍 內。  

一 個 值 得 提 出 的 問 題 是 ︰ 一 名 合 理 地 掌 握 充 分 資 料 、 具 合 理 觀

察 力 和 謹 慎 的 消 費 者 會 對 該 標 誌 有 何 看 法 ？ 他 會 否 認 為 該 標 誌

沒 有 提 述 擬 使 用 該 標 誌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來 源 ， 抑 或 認 為 該 標 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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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夠 用 作 識 別 來 源 ？ 若 是 前 者 ， 我 們 應 對 該 標 誌 提 出 異 議 ； 若

是後者，該標誌即發揮了用作識別來源的主要功能。  

 

條例第 11(1)(d)條－由慣用標記構成的商標  

就 條 例 第 1 1 (1 ) (d )條 而 言 ， 第 一 點 要 注 意 的 是 ， 該 條 文 只 適 用

於純粹由禁止註冊 的事物構成的商標。  

用 於 汽 車 維 修 的 扳 手 圖 樣 、 用 於 菜 館 服 務 的 廚 師 帽 子 圖 樣 、 用

於 酒 類 的 一 串 葡 萄 圖 樣 、 用 於 旅 館 服 務 或 白 蘭 地 酒 的 星 星 圖

樣 ， 都 是 在 有 關 行 業 已 確 立 的 做 法 中 慣 用 的 圖 樣 。 不 過 ， 在 “馬

爹 利 ”白 蘭 地 酒 標 籤 上 的 五 顆 星 ， 由 於 有 “馬 爹 利 ”這 個 具 顯 著 性

的字詞，因此不納入該條文的涵蓋範圍 內。  

“N E TWO RK ” 、 “N E T ” 、 “W E B” 、 “C Y BER ” 、 “LIN K ” 、

“T E LE C O M”等 ， 都 是 在 相 關 行 業 現 行 的 語 言 中 已 成 為 慣 用 字 眼

的例子。  

第 二 點 要 注 意 的 是 ， 該 條 文 所 用 字 眼 的 時 態 是 現 在 完 成 式 ︰

“… …已 成 為 … … ”。另 一點要注意 的，是 “現行的 ”一詞在 “……在

現 行 的 語 言 中 …… 慣 用 … …” 一 句 中 的 用 法 ， 這 些 字 詞 結 合 起

來 ， 排 除 了 該 標 記 將 來 會 否 成 為 慣 用 標 記 的 猜 測 。 該 標 記 必 須

具有已確立的涵義。  

必 須 留 意 的 是 ， 某 些 標 誌 只 在 特 定 範 疇 內 慣 用 。 舉 例 說 ，  

“N E TWO RK ” 一 字 不 可 註 冊 為 電 腦 軟 件 的 商 標 ， 但 把

“N E TWO RK ”一字註冊為 衣服的商標， 則可能不會遭到 異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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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第 11(2)條－因使用而具有的顯著性  

 

凡根據條例第 11 (1 ) ( b )條 (欠缺顯著特性 )、第 11 (1 ) ( c )條 (描述性

質 的 商 標 )或 第 1 1( 1 ) (d )條 (由 慣 用 標 記 構 成 的 商 標 )而 被 拒 絕 註

冊 的 商 標 ， 如 申 請 人 提 出 證 據 令 處 長 信 納 該 商 標 在 註 冊 申 請 日

期 前 已 因 付 諸 使 用 而 實 際 上 具 有 顯 著 特 性 ， 則 該 商 標 可 獲 接 納

註 冊 。 有 關 商 標 因 付 諸 使 用 而 具 有 的 顯 著 性 ， 必 須 在 註 冊 申 請

日 期 前 已 存 在 。 標 記 因 其 擁 有 人 的 任 何 廣 告 或 宣 傳 而 可 能 在 日

後具有顯著性這點 ，則不予考慮。  

條 例第 1 1( 2 )條 並不 涵蓋根 據條例第 1 1 (1 ) ( a )條而 不得 註冊的標

誌，即那些不能識別來源的標誌。條例第 1 1( 2 )條亦不涵蓋根據

條 例 第 1 1( 3 ) 條 被 拒 絕 註 冊 的 標 誌 ， 或 根 據 條 例 第 1 1 (4 ) 、

1 1 (5 )、 11 (6 )或 1 1(7 )條被拒絕註冊的商標。  

有 關 證 據 的 目 的 ， 是 要 證 明 儘 管 該 商 標 具 有 可 遭 到 異 議 的 性

質 ， 但 在 申 請 註 冊 前 ， 該 商 標 事 實 上 已 被 公 眾 識 別 與 某 商 戶 的

貨品或服務有關連。這就是 “顯著特性 ”的意思。  

舉例說，如 “P r em ie r ”用作行李箱的商標，可根 據條例第 1 1( 1 ) (c )

條 (純 粹 指 明 質 素 )及 第 11 ( 1 ) ( b )條 (欠 缺 顯 著 特 性 )提 出 異 議 ， 但

業內的證據可顯示 該詞語可識別某家製造商所製造的行李箱。  

某 些 商 標 表 面 看 來 可 能 根 本 沒 有 指 明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來 源 ， 有 關

例子包括容器的形狀、口號 (  “可口可樂 ”  品牌採用的  “ t h e  r ea l  

t h i n g  ( 真 材 實 料 ) ” ) 或 讚 美 的 字 眼 (  “Si lv e r  Sp oo n ” 品 牌 採 用 的

“T r ea t  (樂事 ) ” )。為推翻對這類 標記的異議而提交 的證據 ，須顯

示 公 眾 在 看 到 或 聽 到 有 關 標 記 時 ， 會 識 別 該 標 記 與 某 企 業 的 貨

品 或 服 務 有 關 連 。 能 證 明 該 企 業 如 何 致 力 讓 公 眾 認 識 到 該 標 誌

能 夠 猶 如 品 牌 名 稱 一 樣 顯 示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來 源 的 證 據 ， 會 很 有

幫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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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單 證 明 某 標 記 已 被 廣 泛 使 用 或 廣 為 宣 傳 的 證 據 ， 可 能 不 足 以

證 明 一 個 極 具 描 述 性 或 普 通 常 見 的 標 記 已 具 有 “顯 著 特 性 ”。 就

此 提 出 進 一 步 證 據 證 明 標 記 已 獲 公 眾 或 業 界 認 同 ， 可 能 會 有 幫

助。  

所提交的證據應能就下列問題給予肯定答案：  

  該標記曾否用作商標？  

  申請人曾否把該 標記當作商標進行宣傳？  

  有 關 證 據 是 否 顯 示 ， 該 商 標 確 實 在 市 場 上 用 作 來 源 的 徵

示？  

  該 商 標 的 基 本 涵 義 是 否 已 被 蓋 過 ， 達 到 該 商 標 現 已 代 表 申

請人的貨品或服務 的程度？  

  有 關 證 據 整 體 上 是 否 顯 示 ， 該 商 標 的 確 能 夠 識 別 申 請 人 的

貨品或服務？  

如 須 用 以 證 明 某 個 描 述 性 質 或 普 通 常 見 的 商 標 實 際 上 已 具 有 顯

著 性 的 證 據 需 要 來 自 市 場 調 查 或 商 業 證 據 ， 則 應 考 慮 在 提 交 註

冊 申 請 前 取 得 該 證 據 。 在 異 議 提 出 後 取 得 的 任 何 市 場 調 查 證

據 ， 須 證 明 有 關 商 標 符 合 在 申 請 日 期 前 已 獲 承 認 為 來 源 的 徵 示

這個要求。  

根 據 條 例 第 11 ( 1 ) (b )、 ( c )或 (d )條 相 當 可 能 被 拒 絕 註 冊 的 下 列 各

類 標 記 ， 如 有 證 據 證 明 其 已 具 有 顯 著 性 ， 可 獲 考 慮 是 否 准 予 註

冊：  

  常用姓氏及個人姓名  

  描述性字母及數字  

  描述性文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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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拼寫錯誤的描述性文字  

  地理名稱  

  描述性外國文字  

  描述性圖樣 (並非業內常用 )  

  代表貨品或其包裝或容器形狀的立體形狀  

  顏色組合  

  聲音及氣味  

該 標 記 是 否 已 具 有 顯 著 特 性 是 程 度 的 問 題 ， 而 舉 證 責 任 在 於 申

請 人 。 只 證 明 該 標 記 被 廣 泛 使 用 未 必 足 夠 。 以 “TR EA T  (樂 事 ) ”

這 個 標 記 為 例 ， 有 關 貨 品 銷 量 可 觀 的 證 據 對 註 冊 申 請 並 無 幫 助

1。  

關 於 該 標 記 宣 傳 費 用 或 宣 傳 工 作 的 證 據 ， 可 能 不 足 以 證 明 該 標

記 確 實 具 有 顯 著 性 。 舉 例 說 ， 一 些 最 令 人 難 忘 的 電 視 廣 告 只 因

其娛樂價值令人記起 ，卻未令觀眾記得 發出廣告的商戶。  

使 用 標 記 的 期 間 並 無 規 定 ， 但 可 以 五 年 作 為 基 準 。 標 記 曾 在 一

段 較 短 期 間 內 廣 泛 使 用 ， 可 能 足 以 符 合 要 求 ， 但 標 記 在 註 冊 申

請 日 期 前 使 用 少 於 兩 年 ， 則 不 大 可 能 被 視 為 足 以 符 合 要 求 。 此

外 ， 標 記 應 獲 持 續 使 用 ， 儘 管 有 關 貨 品 在 標 記 中 斷 使 用 後 銷 量

仍 然 可 觀 可 能 亦 足 以 證 明 該 標 記 在 中 斷 使 用 前 所 具 有 的 顯 著 性

仍然存在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British Sugar v Robertson [1996] RPC 2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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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申 請 註 冊 的 標 記 字 體 與 實 際 使 用 的 不 同 ， 便 須 審 慎 考 慮 。 該

變 體 是 否 符 合 一 系 列 標 記 的 條 件 ？ 如 不 符 合 ， 該 變 體 的 使 用 便

不能證明申請註冊的標記 實際上具有 顯著性。  

標 記 的 使 用 亦 須 與 尋 求 保 護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有 關 。 如 證 據 顯 示 該

標 記 只 應 用 於 某 些 類 別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作 出 修 訂 ，

把 沒 有 顯 示 標 記 已 具 有 顯 著 特 性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刪 除 。 如 證 據 顯

示 該 標 記 用 於 屬 某 個 一 般 性 詞 語 (例 如 文 具 )所 涵 蓋 的 貨 品 ， 則

可在若干程度上作彈性處理。  

即 使 申 請 註 冊 的 商 標 的 某 個 變 體 (該 變 體 不 符 合 一 系 列 標 記 的 條

件 )已 事 先 註 冊 ， 或 該 商 標 已 就 不 同 貨 品 或 服 務 事 先 註 冊 ， 對 該

商標的註冊申請 也沒有幫助。  

商 標 須 由 申 請 人 使 用 ， 如 使 用 商 標 者 並 非 申 請 人 ， 則 必 須 說 明

其與申請人的聯繫 (例如由分銷商使用 等 )。  

評核標記已具有的顯著特性時，可考慮以下各項：  

  使用該標記的貨品或服務的市場佔有率；  

  該標記在使用上的頻密程度、地理覆蓋範圍及 歷時多久 ；  

  該標記擁有人在宣傳標記方面投資的款額 ；  

  因 該 標 記 而 識 別 出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是 源 自 某 個 擁 有 人 的 相

關類別人數 比例；以及  

  工商總會或其他行業及專業組織的陳述。  

我 們 亦 會 考 慮 該 標 記 本 身 的 特 點 ， 包 括 標 記 是 否 具 有 對 貨 品 或

服 務 作 出 描 述 的 要 素 。 標 記 的 描 述 性 越 強 ， 越 有 可 能 同 樣 適 用

於其他商戶的貨品 或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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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 記 的 使 用 必 須 與 申 請 註 冊 的 標 記 有 關 ， 雖 然 該 標 記 亦 可 與 屬

於背景或裝飾的要素並用，或與另一個具顯著性的標記並用。  

如 標 記 與 另 一 個 商 標 並 用 ， 我 們 亦 需 要 考 慮 該 標 記 本 身 會 否 被

視作商標，即作為第二商標。就此 ,  可考慮以下各項：  

  對有關標記提出異議的強度。  

  如 有 關 標 記 一 般 是 作 為 另 一 商 標 的 部 分 而 使 用 ， 或 與 另 一

個 商 標 並 用 ， 是 否 有 任 何 證 據 可 證 明 該 標 記 有 單 獨 付 諸 使

用？  

  另 一 商 標 的 顯 著 性 是 否 極 高 ， 以 致 相 當 可 能 會 蓋 過 有 關 標

記？  

  有 關 標 記 的 使 用 是 否 一 直 有 向 公 眾 凸 顯 其 為 一 個 商 標 ， 儘

管 該 標 記 是 與 同 一 所 有 人 的 一 個 公 司 標 記 或 另 一 個 已 確 立

的 標 記 並 用 (例 如 有 關 標 記 在 某 些 方 面 是 否 被 凸 顯 或 被 強

調 )？  

如 有 關 標 記 經 常 與 另 一 個 具 顯 著 性 的 標 誌 一 同 出 現 ， 便 會 令 人

對 有 關 標 記 單 獨 出 現 時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性 有 疑 問 ， 例 如 “T RE AT ”

經 常 伴 隨 已 確 立 的 標 記 “S ILV E R  SP O ON ” 2一 同 出 現 ； 或 “P OU R 

N ’W H IP ” 經 常 與 “A V OS ET ” 和 “S i ms” 3這 兩 個 具 顯 著 性 的 標 誌 並

用 。 基 於 這 個 原 因 ， 如 某 個 標 記 是 與 另 一 個 具 顯 著 性 的 標 誌 並

用，申請人要證明該標記已被視為第二商標 的責任會較 大 4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B r i t i s h  S u g a r  v  R o b e r t s o n  一 案 (同 上 )。  

3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商 標 註 冊 處 的 判 決 (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)。  

4  H A V E  A  B R E A K 一 案 C - 3 5 3 / 0 3  [ 2 0 0 6 ]  F S R  2  及  B r i t i s h  S u g a r  v  

R o b e r t s o n 一 案 (同 上 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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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 核 標 記 的 顯 著 特 性 時 ， 也 須 參 考 尋 求 保 護 的 特 定 貨 品 或 服

務 ， 並 從 一 名 合 理 地 掌 握 充 分 資 料 、 具 合 理 觀 察 力 和 謹 慎 的 有

關 貨 品 或 服 務 消 費 者 的 角 度 審 視 。 一 般 消 費 者 通 常 從 整 體 角 度

觀 看 一 個 標 記 ， 而 不 會 分 析 其 各 項 細 節 。 消 費 者 的 注 意 程 度 ，

亦 相 當 可 能 會 因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類 別 而 各 異 。 再 者 ， 如 註 冊

申 請 並 無 列 明 有 關 標 記 在 使 用 方 法 上 有 任 何 限 制 ， 我 們 應 注 意

在 正 常 和 公 平 的 貿 易 情 況 下 ，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一 般 使 用 者 相

當可能遇到的各種市場推廣方法及慣例。  

我 們 如 基 於 上 述 因 素 作 出 結 論 ， 認 為 相 關 類 別 人 士 或 至 少 其 中

大 部 分 人 士 會 因 該 商 標 在 申 請 日 期 前 付 諸 使 用 而 把 有 關 貨 品 或

服務識別為源自某 一企業，便會裁定該商標已符合條例第 1 1( 2 )

條的規定。  

香 港 法 例 第 4 3 章 所 述 的 “公 平 延 展 ”概 念 ， 並 沒 有 納 入 法 例 第

5 59 章內。條例第 1 1 (2 )條提述的是：因 “它 ” (即申請註冊的標記 )

已 被 付 諸 使 用 而 具 有 顯 著 特 性 。 如 證 明 已 付 諸 使 用 的 標 記 可 視

為 “一 系 列 ”的 標 記 ， 例 如 申 請 註 冊 的 標 記 是 小 寫 而 付 諸 使 用 的

標 記 是 大 寫 ， 則 可 在 某 程 度 上 彈 性 處 理 。 不 過 ， 如 證 明 已 付 諸

使 用 的 標 記 是 一 種 不 符 合 “一 系 列 ”標 記 條 件 的 變 體 ， 即 使 該 變

體 已 註 冊 ， 也 不 獲考 慮 。 同 樣 地 ，  “一 系 列 ”的 標 記 已 就 不 相 同

的 貨 品 或 服 務 付 諸 使 用 或 標 記 的 變 體 已 就 不 相 同 的 貨 品 或 服 務

而註冊，都不能證明申請註冊的標記 已具有顯著性。  

在 處 長 席 前 所 有 有 關 商 標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提 交 證 據 的 方 式 ， 都 受

規 則 第 79 條 規 管 。 該 條 文 述 明 須 採 用 法 定 聲 明 或 誓 章 提 交 證

據。規則第 8 0 條規管製備和簽署這些文件的方式。  

載 於 本 章 末 的 表 格 和 核 對 清 單 ， 可 供 不 清 楚 法 定 聲 明 或 誓 章 規

格 及 ／ 或 對 可 被 視 為 確 立 某 標 記 實 際 上 已 具 有 顯 著 性 的 證 據 了

解 不 多 的 申 請 人 參 考 。 表 格 須 按 有 關 申 請 所 特 有 的 其 他 證 據 予

以 補 充 。 核 對 清 單 是 根 據 申 請 人 以 往 提 交 商 標 使 用 證 據 時 常 見

的 不 足 之 處 而 擬 訂 。 申 請 人 應 依 照 核 對 清 單 查 核 擬 提 交 的 證 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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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足以支持根據第 11 ( 2 )條作出的聲稱。然而， 只 提交包含 表

格 所 載 列 的 條 文 及 符 合 核 對 清 單 內 要 求 的 證 據 ， 並 不 保 證 有 關

標記會因已具有顯著性而獲接納註冊。  

如某標記因使用證據而獲接納註冊，根據條例第 4 3 條在《香港

知 識 產 權 公 報 》 公 布 的 申 請 詳 情 會 包 括 “商 標 獲 接 納 註 冊 是 因 其

付諸使用而具有顯著性 ”的字句。  

如 某 標 記 因 使 用 證 據 ( 包 括 商 業 或 意 見 調 查 證 據 ) 而 獲 接 納 註

冊，根據條例第 43 條在《香港知識產權公報》公布的申請詳情

會 包 括 “商 標 獲接納 註 冊 是因 其 付諸使 用 (包 括 商 業 (或意 見 調 查 )

證據 )而具有顯著性 ”的字句。  

如 申 請 註 冊 的 標 記 與 另 一 同 以 申 請 人 名 義 註 冊 的 商 標 相 同 或 可

視 為 “一 系 列 ”的 商 標 ， 而 後 者 獲 接 納 註 冊 的 原 因 是 已 因 付 諸 使

用 而 具 有 顯 著 特 性 ， 處 長 在 考 慮 是 否 按 絕 對 理 由 提 出 異 議 時 ，

可 同 時 考 慮 此 事 。 在 決 定 應 否 提 出 異 議 時 ， 處 長 亦 可 考 慮 申 請

涵蓋的貨品或服務是否與註冊商標 所涵蓋 的貨品或服務相同。  

如 某 項 申 請 獲 得 接 納 是 由 於 申 請 註 冊 的 標 記 是 與 某 個 已 因 付 諸

使 用 而 具 有 顯 著 特 性 的 註 冊 商 標 相 同 ， 或 可 視 為 “一 系 列 ”的 商

標 ， 在 註 冊 紀 錄 冊 內 會 加 上 以 下 批 註 ： “因 第 #號 商 標 而 繼 續 進

行 ”。  

 

條例第 11(3)條－參閱《形狀商標》 一章  

 

條例第 11(4)(a)條－違反廣為接受的道德原則的標記  

條 例 第 11 ( 4 ) ( a )條 與 《 19 94 年 英 國 商 標 法 令 》 有 所 不 同 ， 前 者

略去了 “違反公共政策 ”的字眼。一如條例第 11 條各款，處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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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定 在 於 作 出 判 決 ， 而 非 行 使 酌 情 權 － 見 Gh az i l i a n ’s  T ra de  

M a r k  Ap p l n  (“T INY  P EN IS” ) [ 2 00 1] RPC  6 54 一案 。  

每 宗 個 案 必 須 按 本 身 的 實 際 情 況 決 定 。 只 是 令 人 厭 惡 的 行 為 ，

有 別 於 足 以 令 人 憤 慨 ， 或 相 當 可 能 嚴 重 損 害 現 有 的 宗 教 、 家 庭

或 社 會 價 值 而 足 以 令 人 譴 責 的 行 為 。 此 處 所 指 的 憤 慨 或 譴 責 須

來 自 公 眾 當 中 可 予 辨 識 的 某 一 部 分 ， 而 公 眾 當 中 小 部 分 人 引 致

較 大 程 度 的 憤 慨 或 譴 責 ， 以 及 公 眾 當 中 較 大 部 分 人 引 致 較 小 程

度的憤慨或譴責，同樣足以證明有關事宜。  

我 們 採 取 的 方 式 ， 是 援 引 思 想 正 確 的 公 眾 人 士 的 觀 念 。 一 名 思

想 正 確 的 公 眾 人 士 本 身 可 能 並 不 感 到 憤 慨 ， 但 卻 能 客 觀 評 核 有

關 標 記 是 否 刻 意 在 相 關 類 別 的 公 眾 人 士 當 中 引 起 “憤 慨 ”或 “譴

責 ”。 有 關 事 宜 必 須 客 觀 處 理 。 審 查 主 任 本 身 是 否 認 為 該 標 記 不

可 接 受 並 無 關 係  。 條 例 第 1 1( 4 ) ( a )條 亦 與 政 治 正 確 性 無 關 ， 而

是與道德原則有關。  

 

條例第 11(4)(b)條－相當可能會欺騙公眾的標記  

與香港法例第 4 3章第 12 (1 )條不同 ，條例第 11 ( 4 ) ( b )條並非關乎未

經 註 冊 的 在 先 商 標 或 假 冒 行 為 相 當 可 能 引 致 的 欺 騙 公 眾 情 況 。

這 種 欺 騙 情 況 的 補 救 方 法 ， 已 在 條 例 第 1 2( 5 ) ( a )條 載 明 ， 並 只 可

在反對註冊的法律程序中提出。  

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申 請 人 如 接 受 某 項 適 當 限 制 ， 便 可 消 除 可 能 出

現的欺騙情況。儘管《商標規則》第 1 0 條規定任何限制均須在

申請內載明，但規則第 2 3( b )條容許修訂申請以加入限制。另一

種消除任何可能出現的欺騙情況的方法，是根據條例第 46 (3 ) ( a )

條修訂有關申請 ，以限制該申請所涵蓋的貨品或服務。  

可 能 導 致 根 據 本 款 提 出 異 議 的 欺 騙 種 類 ， 在 本 款 中 未 有 界 定 。

該 等 欺 騙 顯 然 包 括 令 人 有 不 能 實 現 的 期 望 (考 慮 到 貨 品 或 服 務 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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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的 內 容 )的 標 記 。 如 標 記 使 用 的 字 眼 或 圖 樣 ， 使 人 聯 想 到 有 關

貨 品 是 在 某 個 以 該 種 貨 品 的 品 質 馳 名 的 地 方 製 造 ， 但 有 關 貨 品

實 際 上 卻 在 別 處 製 造 ， 我 們 可 提 出 異 議 。 貨 品 的 成 分 (如 使 用 的

材 料 對 顧 客 決 定 是 否 購 買 該 貨 品 有 重 要 影 響 )、 購 買 或 讚 許 貨 品

或 服 務 的 暗 示 、 貨 品 或 服 務 具 環 保 效 益 的 暗 示 (如 這 種 質 素 與 貨

品 或服 務相 關 )，均 屬類 似的 例子。 此 外， 如標 記包含類 似 “… …

製 ／ … …製 造 ／ ……進 口 ”等 字 眼 或 字 體 ， 並 連 同 地 理 名 稱  (例

如 瑞 士 製 ／ 香 港 製 造 ／ 日 本 進 口 )， 即 使 該 地 方 並 非 以 訂 明 貨 品

的 品 質 馳 名 ， 一 般 消 費 者 也 相 當 可 能 會 期 望 有 關 貨 品 是 在 該 地

方 製 造 或 由 該 地 方 進 口 。 如 有 關 貨 品 是 由 別 處 進 口 或 在 別 處 製

造，則有關標記便有欺騙 成分。  

條 文 使 用 “相 當 可 能 會 欺 騙 公 眾 ”的 字 眼 ， 表 示 必 須 有 真 正 可 能

而 非 只 是 想 像 中 有 可 能 出 現 欺 騙 的 情 況 出 現 。 使 用 “公 眾 ”的 字

眼 ， 表 示 必 須 對 有 關 行 業 的 性 質 及 其 顧 客 作 特 別 考 慮 。 舉 例

說 ， “ Yo ut h  Gl o w  (青 春 的 光 輝 ) ”一 詞 用 於 化 粧 品 ， 不 會 令 年 長

顧 客 真 正 期 望 在 使 用 該 貨 品 後 會 重 現 年 輕 時 肌 膚 的 光 澤 。 然

而 ， 如 某 標 記 看 來 是 一 所 大 學 的 名 稱 ， 而 該 機 構 卻 並 無 頒 授 任

何 認 可 資 格 ， 則 該 標 記 可 能 有 欺 騙 成 分 ， 因 為 “大 學 ”是 一 家 有

權頒授學士及以上學位的高等教育院校 (柯林斯英語詞典 )。  

我們須對第 34類貨品下的煙草製品的商標註冊申請作特別考慮，並

可以下列理由拒絕申請︰有關標記失實、具誤導性、有欺騙成分或

相當可能令人對煙草製品的特性、對健康的影響、危害或釋放物産

生錯誤印象，包括直接或間接令人産生某一烟草製品比其他烟草製

品造成較少危害的虛假印象的任何詞語、描述、圖形或任何其他標

誌，當中可能包括  “low tar”、  “light”、  “ultra-light” 或  “mild” 

等詞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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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第 11(5)(a)條－由於任何法律遭禁止在香港使用  

與 條 例 第 1 1 (4 ) (b )條 一 樣 ， 本 款 無 意 涵 蓋 假 冒 情 況 ， 或 與 註 冊

外觀設計或版權的在先權利有牴觸的情況，因為條例第 1 2( 5 )條

已 明 確 地 為 這 些 權 利 提 供 保 護 。 如 某 條 例 禁 止 使 用 某 個 標 誌 ，

而 使 用 擬 註 冊 的 商 標 會 構 成 該 條 例 所 指 的 罪 行 ， 我 們 便 會 援 引

本款。  

舉例說：  

  《鄉議局條例》 (第 10 97 章 )禁止在非該條例許可的情況下

使用 “鄉議局 (H eung  Y ee  Ku k )”的名稱；  

  《香港紅十字會條例》第 (1 12 9 章 )禁止未獲授權而使用 “紅

十字會 ”或 “R ed  C ro ss ”等字眼，以及紅十字會特別採納的其

他徽章、標記或標誌，或日內瓦公約標誌；  

  《 香 港 聖 公 會 條 例 》 (第 1 15 7 章 )禁 止 未 經 授 權 而 使 用 與

“香港聖公會 ”、 “聖公會 ”、 “Ho n g  Ko n g  S h en g  K un g  Hu i ”或

“S hen g  Ku n g  H ui ”相似的名稱；  

  《 國 旗 及 國 徽 條 例 》 ( 文 件 A4 01 ) 、 《 國 歌 條 例 》 ( 文 件

A 4 05 )及 《 區 旗 及 區 徽 條 例 》 (文 件 A 6 02 )禁 止 在 商 標 內 使

用 任 何 國 旗 、 國 徽 、 國 歌 (或 其 歌 詞 或 曲 譜 )或 香 港 特 別 行

政區區旗或區徽 (視屬何情況而定 ) (比照條例第 11 ( 6 )條 )。  

“任 何 法 律 ”的 字 眼 ， 把 範 圍 延 展 至 成 文 法 以 外 ， 儘 管 在 普 通 法

當中，乍看並沒有任何一方面會受這項禁制影響。  

 

條例第 11(5)(b)條－不真誠  

明 知 某 標 記 屬 他 人 所 有 而 就 其 申 請 註 冊 ， 可 構 成 不 真 誠 的 行

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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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於 不 真 誠 行 為 提 出 的 異 議 ， 較 可 能 由 第 三 方 在 反 對 註 冊 或 宣

布註冊無效的法律程序中提出，而 較少 在審查階段提出。  

然 而 ， 倘 若 申 請 情 況 令 人 合 理 地 懷 疑 申 請 人 是 否 享 有 該 標 記 的

權 利 或 申 請 人 是 否 有 誠 實 意 圖 ， 則 註 冊 處 提 出 異 議 實 屬 恰 當 。

舉例說，倘若：  

  該 標 記 普 遍 為 人 所 知 是 屬 於 某 家 公 司 、 實 體 或 個 人 的 商

標 ， 而 申 請 人 並 無 提 供 資 料 說 明 申 請 人 與 普 遍 為 人 所 知 的

商標擁有人的關係；  

  申 請 人 同 時 就 不 同 商 標 提 交 多 宗 註 冊 申 請 ， 其 中 一 個 或 多

個 標 記 普 遍 為 人 所 知 是 屬 於 某 家 公 司 、 實 體 或 個 人 的 商

標 ， 而 申 請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並 無 說 明 申 請 人 與 普 遍 為 人 所 知

的商標擁有人的關係； 或  

  在 未 得 某 知 名 人 士 同 意 的 情 況 下 ， 在 標 記 中 採 用 其 姓 名 或

肖像，  

我 們 便 可 提 出 異 議 ， 理 由 為 申 請 是 不 真 誠 地 提 出 的 。 申 請 人 可

提 供 資 料 說 明 他 有 權 申 請 註 冊 ， 例 如 所 涉 商 標 擁 有 人 的 書 面 認

可，以推翻異議 。  

 

條例第 11(6)條－國旗、國徽、國歌及區旗、區徽  

本 款 禁 止 由 國 旗 、 國 徽 、 國 歌或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區 旗 、 區 徽 構

成 或 載 有 國 旗 、 國 徽 、 國 歌 或 香 港 特 區 區 旗 、 區 徽 的 標 誌 註

冊。  

本 款 必 須 與 條 例 第 1 1 (9 ) 條 以 及 《 國 旗 及 國 徽 條 例 》 ( 文 件

A 4 01 )、 《 國 歌 條 例 》 (文 件 A 40 5 )及 《 區 旗 及 區 徽 條 例 》 (文 件

A 6 02 )一併理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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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第 11(7)條  

本款禁止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的國徽或國際組織的徽章註冊。  

本款必須與條例第 6 4 及 6 5 條一併理解。  

* *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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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聲明格式樣本  

有關《商標條例》 (第 5 59

章 )  

以 [申請人 ]的名義  

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為 [ 商
標 ] 於 第 [ # ] 類 註 冊 而 提 出

的  

商標註冊申請第 [ # ]號  

及  

有關《宣誓及聲明條例》  

(第 11 章 )  

 

法定聲明  

本人 [宣誓人 ]現居於 [住址 ]，謹以至誠鄭重聲明：  

1 .  本 人是位 於 [地址 ]的 [申請人 ] (即 是項申 請的申 請人 )的 [身分

或職位 ]。  

2 .  本 人 與 申 請 人 已 建 立 聯 繫 [ # ]年 ， 並 自 [年 份 ]起 擔 任 現 時 職

位。  

3 .  本 人 可 自 由 查 閱 申 請 人 所 保 存 關 乎 其 商 標 及 商 標 使 用 者 的

記 錄 。 本 聲 明 所 載 的 事 實 ， 均 屬 本 人 所 了 解 的 情 況 或 來 自

申 請 人 所 保 存 的 記 錄 ， 而 本 人 已 獲 申 請 人 妥 為 授 權 代 其 作

出此聲明。  

4 .  申 請 人 於 [年 份 及 月 份 ]在 香 港 首 次 使 用 上 述 商 標 [商 標 ]。

[請說明申請人是否 自此持續在香港使用該商標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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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該 商 標 在 香 港 曾 用 於 下 列 貨 品 ／ 服 務 ， 其 首 次 使 用 日 期 如

下：  

類別 [ # ]：  [貨品／服務的描述 ]  在 [年份 ]年首次使用  

類別 [ # ]：  [貨品／服務的描述 ]  在 [年份 ]年首次使用  

6 .  [ 證 物 的 描 述 ] ， 現 向 本 人 出 示 和 展 示 ， 並 標 識 為 “ 證 物

# # #”。  

 [提 交 作 為 證 物 的 樣 本 、 目 錄 及 其 他 印 刷 品 。 該 等 證 物 須 顯

示 該 商 標 曾 使 用 於 上 述 每 一 類 貨 品 及 服 務 ， 而 所 顯 示 的 商

標須與是項申請中的商標完全一樣。 ]  

7 .  在 申 請 日 期 前 的 五 年 內 ， 申 請 人 在 香 港 出 售 上 述 貨 品 ／ 服

務的銷售額如下：  

 類別 [ # ]  

 一九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一九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二零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二零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二零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類別 [ # ]  

 一九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一九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二零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二零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二零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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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[ 證 物 的 描 述 ] ， 現 向 本 人 出 示 和 展 示 ， 並 標 識 為 “ 證 物

# # #”。  

[提交作為證物的發票 ]  

9 .  在 申 請 日 期 前 的 五 年 內 ， 申 請 人 在 香 港 推 銷 上 述 貨 品 ／ 服

務的開支總額如下：  

 一九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一九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二零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二零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二零 ……年   … …元  

 申 請 人 通 過 在 [傳 播 媒 介 的 描 述 ]刊 登 ／ 播 放 廣 告 ， 推 銷 上

述貨品／服務。 [任何其他推銷方法 ]  

1 0 .  [ 證 物 的 描 述 ] ， 現 向 本 人 出 示 和 展 示 ， 並 標 識 為 “ 證 物

# # #”。  

[提 交 作 為 證 物 的 廣 告 樣 本 。 該 樣 本 須 顯 示 該 商 標 如 何 用 於

推銷上述貨品／服務。 ]  

1 1 .  [其他相關資料 ]  

本 人 謹 憑 藉 《 宣 誓 及 聲 明 條 例 》 衷 誠 作 出 此 項 鄭 重 聲 明 ， 並 確

信其為真確無訛。  

[聲明人簽署及姓名 ]  

此項聲明於 [   年   月   日 ]在 [ … …]作出。  

 

在本人面前作出：  

[簽署及職銜，即：太平紳士／公證人／監誓員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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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聲明示例  

有關《商標條例》 (第 5 59

章 )  

以 A BC 有限公司的名義  

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為商標  

“FA SM OW ”於第 7 及 8 類

註冊而提出的  

商 標 註 冊 申 請 第

9 8 76 54 32 1 號  

及  

有關《宣誓及聲明條例》  

(第 11 章 )  

 

 

法定聲明  

本人毛大文現居於香港中環都爹利街 9 9 號 5 樓，謹以至誠鄭重

聲明：  

1 .  本人是位於香港中環都爹利街 99號 5樓的 A BC 有限公司 (即

是項申請的申請人 )的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。  

2 .  本人與申請人已建立聯繫 2 0 年，並自一九九六年起擔任現

時職位。  

3 .  本 人 可 自 由 查 閱 申 請 人 所 保 存 關 乎 其 商 標 及 商 標 使 用 者 的

記 錄 。 本 聲 明 所 載 的 事 實 ， 均 屬 本 人 所 了 解 的 情 況 或 來 自

申 請 人 所 保 存 的 記 錄 ， 而 本 人 已 獲 申 請 人 妥 為 授 權 代 其 作

出此聲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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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上 述商標 “FASM OW ”(下稱 “該商標 ” )由 字母 “FA S ”及 “MO W ”

組 合 而 成 ，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四 月 由 申 請 人 獨 自 首 創 。 該 等 字

母 源 自 申 請人 的 產品 設 計 經 理蘇 亞先 生 ( F .  A .  So )及本 人

( T ho m as  M o w )的 名 字 ， 我 們 都 是 申 請 人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所 研

製 的 新 一 系 列 剪 草 機 的 設 計 師 。 申 請 人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提 交

的 僱 主 報 稅 表 ， 載 有 蘇 先 生 及 本 人 的 名 字 ， 該 報 稅 表 的 摘

錄現向本人出示和展示，並標識為 “證物 A ”。  

 該 商 標 是 在 申 請 人對 所 引 述 的 在 先 商標 第 40 39 22 33 3 號 不

知情的情況下，誠實地設計的。  

5 .  申 請 人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七 月 在 香 港 首 次 使 用 該 商 標 ， 並 此 後

持續在香港使用。  

6 .  該商標在香港曾用於下列貨品，其首次使用日期如下：  

 第 7 類：  剪草機和剪草機零件及配件  

 在一九九五年首次使用  

 第 8 類：  剪草用的手動工具及器具 (以人手操作 )  

 在一九九六年首次使用  

7 .  註 明 印 製 年 份 為 一 九 九 八 年 、 一 九 九 九 年 、 二 零 零 零 年 、

二 零 零 一 年 及 二 零 零 二 年 的 目 錄 ， 現 向 本 人 出 示 和 展 示 ，

並標識為 “證物 B”。該等目錄顯示印有該商標的剪草機。  

8 .  註 明 印 製 年 份 為 一 九 九 八 年 、 一 九 九 九 年 、 二 零 零 零 年 、

二 零 零 一 年 及 二 零 零 二 年 的 目 錄 ， 現 向 本 人 出 示 和 展 示 ，

並 標 識 為 “證 物 C”。 該 等 目 錄 顯 示 印 有 該 商 標 的 手 動 剪 草

工具。  

9 .  在 申 請 日 期 前 的 五 年 內 ， 申 請 人 在 香 港 出 售 印 有 該 商 標 的

貨品的銷售額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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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7 類貨品 (港幣 )  第 8 類貨品 (港幣 )  

一九九八年  7 , 46 7 , 20 0 元  1 , 82 5 , 60 0 元  

一九九九年  9 , 35 5 , 40 0 元  1 , 70 1 , 57 0 元  

二零零零年  1 2 ,3 05 ,6 00 元  2 , 35 0 , 85 0 元  

二零零一年  1 1 ,4 67 ,2 00 元  2 , 76 2 , 30 0 元  

二零零二年  1 3 ,2 55 ,7 00 元  3 , 85 4 , 25 0 元  

1 0 .  使 用 該 商 標 的 剪 草 機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期 間 的 銷

售發票副本，現向本人出示和展示，並標識為 “證物 D ”。  

1 1 .  使 用 該 商 標 的 手 動 剪 草 工 具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期

間 的 銷 售 發 票 副 本， 現 向 本 人 出 示 和展 示 ， 並 標 識 為 “證 物

E ”。  

1 2 .  在 申 請 日 期 前 的 五 年 內 ， 申 請 人 在 香 港 推 銷 上 述 貨 品 的 開

支總額如下：  

一九九八年  5 1 5 , 60 0 元  

一九九九年  5 2 1 , 87 0 元  

二零零零年  8 0 1 , 42 0 元  

二零零一年  1 , 10 0 , 25 0 元  

二零零二年  1 , 50 1 , 30 0 元  

 申 請 人 通 過 在 雜 誌 (《 剪 草 機 月 刊 》 及 《 香 港 園 藝 通 訊 》 )

及 DT V 電視台刊登和播放廣告，以及向零售商及準顧客派

發印刷品，推銷上述貨品。  

1 3 .  申 請 人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六 月 、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、 二 零 零 零 年

八 月 、 二零 零 一年七 月 及 二零 零 二年八 月 ， 就上 述 第 7 類

貨 品 在 《 剪 草 機 月 刊 》 及 《 香 港 園 藝 通 訊 》 刊 登 的 廣 告 的

副本，現向本人出示和展示，並標識為 “證物 F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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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申 請 人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八 月 、 一 九 九 九 年 七 月 、 二 零 零 零 年

八 月 、 二零 零 一年九 月 及 二零 零 二年八 月 ， 就上 述 第 8 類

貨 品 在 《 剪 草 機 月 刊 》 及 《 香 港 園 藝 通 訊 》 刊 登 的 廣 告 的

副本，現向本人出示和展示，並標識為 “證物 G ”。  

1 5 .  本 人 真 誠 地 相 信 ， 由 於 申 請 人 使 用 商 標 “FAS MOW ”， 令 該

商 標 廣 為 市 民 大 眾 及 香 港 的 剪 草 機 及 手 動 剪 草 工 具 買 家 及

用家所認識；本人也真誠地相信，該商標與 A BC 有限公司

有獨特聯繫，並將 A BC 有限公司所出售的剪草機及手動剪

草工具與其他公司的貨品作出識別。  

 

本 人 謹 憑 藉 《 宣 誓 及 聲 明 條 例 》 衷 誠 作 出 此 項 鄭 重 聲 明 ， 並 確

信其為真確無訛。  

 

(簽署 )  毛大文  

此項聲明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在香港中環作出。  

 

在本人面前作出： 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律師： (簽署 )  王美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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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隨法定聲明的  

證物記錄示例  

有關《商標條例》 (第 5 59

章 )  

以 A BC 有限公司的名義  

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為商標  

“FA SM OW ”於第 7 及 8 類

註冊而提出的  

商 標 註 冊 申 請 第

9 8 76 54 32 1 號  

及  

有關《宣誓及聲明條例》  

(第 11 章 )  

 

 

這 是 毛 大 文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作 出 的 法 定 聲 明 所 提 到 標

識為 “證物 A ”的證物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在本人面前提交：  

香港特別行政區律師： (簽署 )  王美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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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 備使 用證據 的核對 清單  

題 述標 記的圖 示  

 

□  付 諸 使 用 的 標 記 是 否 與 申 請 標 記 相 同 ?不 是 的 話 ， 是 否 有 其

他根據，把該使用 證據視作申請 標記的使用證據 ?  

□  如 題 述 標 記 與 另 一 商 標 並 用 ， 考 慮 題 述 標 記 本 身 會 否 被 視

作獨立商標。  

 

貨 品或 服務說 明  

 

□  所 提 交 的 證 據 能 否 證 明 題 述 標 記 曾 用 於 所 有 申 請 註 冊 的 貨

品 或 服 務 ？ 不 能 的 話 ， 考 慮 提 交 表 格 T 5A， 把 申 請 註 冊 的

貨 品 或 服 務 限 制 於 證 據 所 顯 示 題 述 標 記 曾 用 於 的 貨 品 或 服

務。  

□  題述標記曾否用於在香港出售的貨 品或提供的服務？  

 

證 明題 述 標記 使用程 度的 資料  

 

□  有 沒 有 註 明 與 題 述 標 記 有 關 的 銷 售 或 成 交 額 及 推 銷 活 動 開

支的貨幣單位 (例如港幣 )？  

□  如 提 出 多 類 別 申 請 ， 有 沒 有 詳 列 每 一 類 別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的

銷售或成交額及推銷活動開支？  

□  如 銷 售 或 成 交 額 及 推 銷 活 動 開 支 涉 及 香 港 以 外 地 區 ， 有 沒

有 把 在 香 港 的 銷 售 或 成 交 額 及 推 銷 活 動 開 支 的 數 字 分 開 列

出？  

□  法 定聲 明所 附帶證物 包含 的物 品 (例如 包裝 、目 錄、廣告 )是

否證明題述 標記的使用？  

□  法 定聲 明所 附帶證物 包含 的物 品 (例如 包裝 、目 錄、廣告 )的

日期是否在 申請日期之前或當日 ？  

□  如 物 品 所 顯 示 的 使 用 者 並 非 申 請 人 本 人 ， 須 解 釋 為 何 標 記

可 視 作 由 申 請 人 使 用 ( 例 如 使 用 者 是 申 請 人 的 全 資 附 屬 公

司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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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 

□  證據是否以法定聲明或誓章的形式提交？  

□  法 定 聲 明 ／ 誓 章 是 否 由 申 請 人 作 出 ？ 不 是 的 話 ， 申 請 人 須

另外作出法定聲明／誓章，採納 先前的法定聲明／誓章 。  


